
校園犯罪預防  

近年來，國內校園犯罪件數量逐年遞增，造成校園安全頗大之威脅，其內涵包

括校園暴行、性侵害、恐嚇取財、故意殺人、傷害或凌辱等是，故如何有效預

防校園犯罪，至關重要。茲將校園暴行之防制對策，以及財產犯罪、暴力犯罪

之三組預防對策，分述如次： 

【校園暴行之防制對策】 

1. 在治標方面 在治標方面，可採行下列措施：參考日本之校園暴行對策，

發現日本在處理校園暴行上分為預防性，事發時與畢業時期之三種防範

措施。  

o 預防性措施：加強學校與警方的合作：  

 積極成立聯繫之組織：日本自 1963 年以來即有所謂的「警

察學校連絡協議會」，能夠發揮校警之防範功能，日本政

府為防制校園暴行，故曾積極推動此類組織之成立至 1986

年全日本之中學校已有九成以上之學校加入此種組織。  

 必要時延請警方介入校園處理。建立學校之初期通報制

度：此一制度係對於校園如內有校園暴行之發生傾向，學

校當局除應立即處理外，並需於最短時內，視情形與校內、

外各相關單位通報協調，於事後並需建立各種檔案。  

 大力推動預防校園暴行之活動：其活動包括?增闢防制犯罪

講座，宣導防範概念。召開各種防制犯罪協調會議。 

 結合社區之相關機關、團體，人力資源，淨化有利非行之社會環境。 

 強化學校外學生之生活輔導功能。 

 積極切斷學生之與校外不良幫派的關係。 

   

o 事發時措施：由上述通報制度之專案小組負責處理：  

 必要時立即報警處理。  

 聯絡相關人員與機構共同處理，如醫院、當事人家屬等。  

 輔導與防止擴大：必需有輔導人員介入提供加害、被害人

兩方面之輔導工作，且更加注意有否報復行為以防止其擴



大滋事。  

  

o 畢業時期之加強防範：日本警政機關曾於校園暴行最高峰時期通

令全國警察機關在各校畢業典禮時，前往支援學校，以保障校園

安寧。  

   

  

2. 在治本方面 治本之道，除了家庭親職教育與社會革新之外，今後各中小

學就應注意下列諸項要則，期能有效防範校園暴力之發生於未然：  

o 學校與家庭應加強連繫一據日本的調查，校園暴行的少年，父母

採取放任管教態度的占有百分之七二點九四，國內亦有類似情

形。現代社會中，父母未能發揮管教功能，或因工作忙碌而疏於

管教，或昧於管教方法，導致管教上的偏差。  

  

o 實施親職教育一親職教育的目的在使父母能正確而有效地培育子

女。為達成親職教育目的學校可透過擴大媽媽教室、教學參觀日、

家長會、成庭訪視、社區里民大會、親職教育資料贈送等途徑。  

  

o 推行校園倫理教育，促進師生良好關係  

 樹立共同價值觀念，奠定師生和諧基礎。  

 建立合理教師期望，發揮自我應驗作用。  

 力求良好教育態度，提昇各項教學績效。  

 採行適宜專業領導，促進師生和諧關係。  

 重視師生雙向溝通，增進情感相互交流。  

 發揮神聖教育愛，強化學生認同關係。  

 慎用體罰，以行為改變技術來消弭不良行為的產生。  

  

o 落實輔導工作-一方面使學生樂於提出問題向轉導室或輔導老師

請教，一方面主動對情緒不穩，行為異常學生建立個案，並採取



適當之輔導措施。  

  

o 改善學校環境  

 在精神環境方面，學校應塑造淳樸、創新、並培養人格特

徵的校風。在物質環境方面，學校的建立和校園環境的佈

置應優美而具教育意義，以發揮「境教」的功能。  

 加強校園巡視，強化防護團功能一為防治不良份子在校園

滋事，應由學校安排人員，分區巡視，維護學校安寧與學

生安全。  

 加強各種安全設施-電話、警鈴、路燈、門鎖、防盜、圍牆、

門禁等，均應切實加強，檢查充實，預求有效防制不良分

子滋事破壞。  

 對於具有危險性之設備器材或有關理貨實驗易燃易爆藥品

原料等均應嚴格管制，以免發生危險，或遭歹徒用來危害

學生，造成不良後果。  

  

o 實施校區安全教育-利用朝會、週會、班會時間，施行校區安全教

育、法律常識教育。召開校園安全座談會，請專家、學者到校做

輔導。舉辦校園暴力防範講習，以增進學校教職員或學生防制暴

力事件的知識，減少傷害。  

  

o 推行榮譽制度-表揚優秀學生，以消弭不良行為。施行「國中學生

改過銷過實施辦法」，使學生有自新機會，亦可消弭部份學生因

犯過受校方處分而對有關師生仇視情緒，減少暴力事件的再發生。  

  

o 落實導師責任制-導師應經常親近學生，瞭解學生心理狀態及生活

情形，如有困難，宜主動積極會商，為其解決。確實掌握學生勤

惰與常規，遇有缺課或違規情形，隨時通知家長。  

  

o 注意分班制度-能力編班是為因材施教，在教學上本無可厚非，但



在升學主義的情形下，卻否定了部分學生，引發許多問題。  

  

o 分工轉導-對行為異常學生一師一生觀護輔導。  

  

o 五育階段考查，以激勵進步。  

  

o 多舉辦暴力傾向學生有興趣之活動，使其轉移到有意義之活動，

發洩其精力。  

  

o 培養學生至少有一專長，使其從事正常之休閒活動。  

  

o 加強公民道德、法治教育，使青少年有分辨是非能力。  

  

o 選教校園歌曲，使校園充滿歌聲，達到美育之功能。  

  

o 重視並提倡校園倫理，使師生間、同仁間、同學間和諧相處，校

園充滿融洽氣氛。全體師生愛護學校視學校為大家庭。  

  

  

  

【校園少年犯罪之預防對策】 

吾人須知：犯罪乃一向社會普遍存在之現象，不可能加以消滅，但卻可透過有

效預防使其減少到最低程度。少年犯罪之防範亦然；事實證明：事前有效之犯



罪預防遠較犯罪後之矯治處遇更為有效。 

在犯罪預防對策上，通常有所謂初級、二級、三級預防，無非在對犯罪行為進

行各種層次之有效預防，期使其降至最低。非在對犯罪行為進各種層次之有效

預防，期使其降至最低。 

所謂初級預防，係在犯罪行為發生之前，即對一切可能之犯罪風險進行危機管

理，期能事前防止犯罪案件發生；所謂次級預防，即在兒童階段(五、六歲時)

即早期鑑別出高危險群之潛在犯罪者與被害者，予以有效協助，以免其未來淪

為真正犯罪者或被害者；所謂三級預防，是對已犯罪之少年犯施予有效之行為

矯正或心理治療，期能假其改過遷善，復歸社會，不致於再犯。 

本文在此擬以三個犯罪預防層人為經，以非行之輔導策略為緯，探討非行少年

行為之輔導策略與預防對策，茲分述如次： 

1. 初級預防 

就初級預防而言，下列輔策略在國民中小學階段教育上至關重要：  

o 國民中小學教育宜注重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凡是任何一

位表現良好之學生，均應予以敘獎鼓勵，使每一位學生均有機會

一展所長，具有相當之成就感。  

o 宜加強各國民中小學生法律常識教育，並於學校生活當中相機培

養其民主法治主生活之習性。  

o 宜加強國民中小學生兩性教育之實施，使學生均具有健全性心

理，扮演適當性別角色，並能奠重異性，不致因無知、好奇而侵

犯異性。  

o 宜加強國民中小學情感與情緒教育之實施，俾有效培育其選擇與

結交異性朋友之正確態度，並提高情緒疏導能力與緊張焦慮疏解

能力。  

o 宜加強國民中小學生之必理衛生教育，俾提高其挫折容忍力、自

我克制能力以及延緩動機實現之能力，確保心理健康。  

o 宜加強國民中小學之休閒生活教育，使每一位學生均能依其興趣

之所近，養成正當休閒活動習慣。  

o 國民小學宜加強學生社交技能之培育以及群性之發展，俾學生學

會選擇益友、拒絕損友之藝術，並樂於和他人合作。  

o 國民中小學宜對學生建立樂觀積極之人生觀及作正確生涯規劃之

能力，俾其生活擁有明確的目標，不致漂泊無依，到處遊蕩，無

所事事。  

o 國民中小學宜對學生施行「自衛防身教育」，教導學生充分瞭解



防範受他人侵害之技巧。  

o 國民中小學之公民道德教育宜重視學生道德規範之內化，且在日

常生活當中自然地躬行實踐道德規範，俾強化育之功能。  

  

2. 次級預防 

就次級預防而言，下列輔導策略在國民中小學教育上至關重要：  

o 各校學生輔導中心與保健室醫師宜篩檢心理疾病學生個案，將其

轉介至精神科醫院或臨床心理師處接受心理治療，以防止此類個

案在發病時發生侵害他人之行為。  

o 宜對從小經常逃學曠課之學生進行個案診斷，找到成因後施予輔

導，使其恢復正常。  

o 宜對退學生、操作成績低劣學生、中途離校學生加以追蹤輔導。  

o 宜對在校內之少年虞犯及嚴重不良適應學生進行個案診斷與諮

商、行為矯正措施。  

o 宜運用少年心理量表（馬傳鎮，民 70）、修訂「明尼蘇達多相人

格測驗」（路君約，民 57 年）等標準化心理測量工具，早期鑑別

出潛在少年犯，施予有效心理治療、諮商與行為矯正措施，俾及

早防止其未來淪為真正少年罪犯。  

o 透過科學化客觀工具篩選出校內易於發生暴力行為之高危險群加

害者與被害者，施予有效危機管理措施，防止其未來真正加害者，

施予有效危機管理措施，防止其未來真正加害他人或被他人侵害。  

o 透過科學化客觀工具篩選出校內易於發生自裁行為之高危險群，

施予有效危機管理措施，徹底防止其未來陷入自裁之漩渦。  

o 透過科學化客觀工具篩選出校內易於發生恐嚇取材或性侵高危險

群學生，施予有效之行為矯正技巧，使其不致犯罪。  

  

3. 三級預防  

o 逃學行為之輔導策略  

 當逃學案件發生後，學校班級導師應立即與學生家長聯

繫，並共同尋回案主。  

 導師應與案主作深層晤談，探尋其逃學之根本原因，並針

對這些成因予以有效輔導。  

 如學生經常逃學，則宜與當地少年警察隊聯繫，請其在校

外出面遏阻，以免其受成人引誘，產生其他不良行為。  



 回校再就讀之學生宜施予交誼輔導，協助其結交益友，滿

足其歸屬感之需求。  

 若案主與班上同學關係惡劣，確難再相處，則可協助其調

班或轉學，以改變其學習環境。  

 設法使學校之學習活動能配合案主能力及興趣，教育與家

長並應不時予以鼓勵。  

 導師可與回校學生簽訂契約，雙方簽名，將獎懲事項規定

得相當清楚，使其充分考慮到自己逃學之不良後果，並自

行負責。  

 運用逐步養成法，將學生到校上課行為予以細目化，包括

許多階序，每當案主達到某一階序，即予以獎勵；接著誘

導其進入第二階序，以此，循序漸進，最後終可克服逃學

之意念與行為。  

 先找出案主逃學之根本原因，然後運用驅力消除法，針對

每一個別因素予以改善；譬如：若逃學來自父母期望太高，

則須與其父母懇談，改變其不當期待壓力；若案主逃學是

由於功課太差，缺乏興趣，則可對其實施補救教學等是。  

 協助逃學校案主在校獲取愉快之成功經驗，藉以修正其不

良之認知內容，找出其認知盲點，促成其在認知與行為上

之改變。  

 運用現實治療法，協助案主學習到正確，負責及合乎現實

之方法，面對學校情境，能滿足其需求。  

  

o 財產犯罪行為之輔導策略  

 透過深層晤談，充分暸解案主偷竊之根本原因，再求對症

下藥。  

 利用角色扮演，令其扮演失竊者角色，俾其同理失主之焦

慮痛苦心境，因而心生同情，不再犯罪。  

 對案主竊盜行為應予以守密，以維維護其自尊心，而不致

受犯罪標籤之害。  

 運用飽足法，使案主擁有太多其所竊取之物品，因而厭棄

該物品。  

 運用過度矯正法，要求案主除秘密歸還失物之外，尚須多

賠額外之物品給對方，使其不敢再偷竊，因成果太高之故。  

 運用鬆弛訓練法，使案主在產生偷竊意念時，其內在緊張

情緒得以鬆弛，進而冷卻消除強迫性竊盜之衝動。  



 與案主家長密切協調，適當滿足案主之所有慾，譬如每日

給予適量零用錢，或提供機會讓案主利用工作獲取物質上

報酬，使其不必再偷。  

 培育案主正確之所有權觀念，尊重他人之所有物，未經他

人允許絕不隨便侵犯他人財物。  

 導師宜在平日即告誡班上學生好好看管自己財物，切莫將

貴重物品帶來學校，期能減少竊盜犯罪之誘因。  

 帶領學生參觀少年觀護所與少年輔育院，配合法律常識教

育說明偷竊可能造成之制裁與不良後果，使案主有所懼怕

而不敢妄為。  

  

o 暴力犯罪行為之輔導策略  

 輔導員或導師宜先探索案主在何種情境下最可能表現暴力

行為，然後儘可能避免此種情境在案主面前呈現。  

 設法提供案主發洩怒氣之替代性管道，如打沙袋、打舊枕

頭、捏粘土、丟石頭、到野外大喊大叫等是。  

 設法改善案主之社會技巧，使其會透過有效溝通、協調、

互信、互諒，化解與他人之衝突。  

 建議家長帶案主作醫學檢查，以確其暴力行為是否來自生

物化學成分失調或腦神經病變；若然，則應施行藥物治療

或外科手術治療，以除病根。  

 運用塞色交換法，使案主學會同理他人受侵害痛苦感受，

進而消除自己之暴力行為。  

 運用反映法，亦即由另外二人在案主面前扮演角色，其一

是扮演暴力犯罪加害者角色，另一位扮演被害者角色，最

後加害者被繩之以法，受盡鐵窗之苦，使案主心寒，不敢

再犯。 帶領暴力少年犯參觀少年監獄與少年輔育院目睹少

年受刑人與感化學生失去自由之實況，使其暴力行為自行

加以抑制。  

 對案主進行家庭訪視，與其家長密切磋商如何改善其子女

之暴力行為。  

 若案主暴力行為係來自在校學業成績不良因而攻擊他人尋

求自我防衛，則應對其施行補救教學，並協助其食成良好

讀書習慣。  

 輔導員宜運用正增強法則，強化其非暴力性之良好行為，

以消弱法對待其不良行為，或是不理會其暴力行為，逐步



消除其攻擊性行為。  

 輔導員可要求案主做一些必需耗費體力之服務性工作，如

搬運動器材、便當盒等是，以消除其緊張激動狀態，且又

能因服務他人而得到肯定。  

 輔導員亦可要求案主經常以筆代動作，書寫下內心怨氣不

平或情緒或者勤練書法，以培養其耐心，並轉化其情緒。 

 

 


